
据6月19日《经济日报》报道，第一批中央环境保
护督察“回头看”6个督察组，陆续对河北、内蒙古、黑
龙江、江苏、河南等省（区）实施督察进驻，目前被督
察地区已问责630人。生态环境部通报，河南一家企业
两年来先后被当地环保部门下达整改督办通知、停
止违法行为决定等文书33份，但该企业对多次处罚
无动于衷，直至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进驻，才下决
心解决问题。

“33张罚单难阻违法排污”怪象，让人们看到了个
别企业唯利是图、胆大妄为的行径，也看到了“表面
整改”“假装整改”“敷衍整改”背后的失职渎职。所谓

“徒法不足以自行”，意思是只有法令不能够使之自
己发生效力，法令要真正发挥作用，离不开主体的素
质、法律体制、人们的法律意识等。同样，对于保护生
态环境的现实来说，尽管有比较完善的法律法规，有
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及三个“十条”。但是，违法
行为不会因制度产生而自动消失。现实中，在中央三
令五申、多次专项治理的情况下，为什么一些企业偷
排偷放屡禁不止？为什么33张罚单难阻企业违法排
污？这些突出问题，大多同制度不严格、法制不严密、
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若“喊起来响亮、做起
来挂空挡”，再严格的制度也会成为“摆设”、成为“没

有牙齿的老虎”。
令在必信，法在必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

关键在真抓，靠的是严管。最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发布山东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其中
既有水污染责任纠纷案、土壤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也有环保部门不履行环境保护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
讼案。这些典型案例，不仅是对那些肆意破坏空气、
水、土壤的企业和个人的惩处，也释放了以法治思维
看待和处置环保事件的信号，释放了重典治乱、铁规
治污、以零容忍态度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的信号。必须
看到，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保护环境的
主要手段，法治是生态环境的最大“后台”。依法保护
环境，不仅要有法可依，更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让
每一个人都明白，守法是最经济，最安全，最明智的

选择，环境违法者寸步难行，造成严重污染者必定付
出沉重代价。

“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无论“33张罚单难
阻违法排污”，还是“十大典型案例”，生态环境事件
背后，总有作风不严不实的影子，总有不担当不作
为、履职不到位的问题，总有相关部门监管不力、执
法不严、作用发挥不到位的问题。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是一场大仗、硬仗、苦
仗，首要的一条是层层压实党委、政府和企业的责
任，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必担当、失责必追究。对那
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对破
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一律依法从重从严从快处罚，不
能下不为例，让制度成为刚性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
压线。

“停车难”是城市居民最常遇到的问题。记者
从北京西城区了解到，西城各街道将建立可用停
车资源“台账”，整合机关单位可停车资源，并在此
基础上规划新增车位和共享车位，鼓励党政机关
和企事业单位带头提供可供共享的车位并推广共
享停车。作为西城区最早的试点，德胜街道今年可
提供499个共享车位。（6月18日《北京青年报》）

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车位用于“共享”，
以缓解群众的“停车难”问题，作为党政机关和企
事业单位，既体现出为民情怀，其实也是自己的责

任和担当。尤其是机关部门，还有助于增强平等意
识和群众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变“脸难看
门难进事难办”、高高在上、麻木不仁的衙门风气。

推行“共享车位”需要有关部门发挥主导作
用。比如，西城区召开党建引领工作会，集中解决

“停车难”问题。根据方案，该项工作由区委组织
部、区委社会工委和区城管委牵头，园林、规划、交
管等多部门参与。这无疑让“共享车位”的推行更
切实可行又规范有序。

（文/钱夙伟 漫画/唐春成）

5月8日，浙江省仙居县委第一巡察组对仙
居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开展为期1个月的巡察。
巡察中发现，该局领导班子成员的述责述廉报
告中有的2014年学习了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2015年学习了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有的近5年
的报告中没有体现关于党的十八大精神、十九
大精神的学习；有的报告每年的不足之处，五年
都是一个要求。（6月19日浙江新闻）

述责述廉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的一项制
度，是对一年来学习、思想、工作、作风和抓党风
廉政建设等情况的报告。通过述责述廉，可以看
出一名领导干部思想上的动态和工作上的实
绩，让干部职工和群众代表参与领导干部述责
述廉，是加强领导干部自律机制的重要手段。

然而现实中，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一面在煞
有介事地作“述责述廉报告”，而另一面这些报
告的内容本身又根本没有“走心”，沦为“照抄照
搬、相互抄袭”的敷衍行为，不仅荒诞反讽，而且
是严重的“四风”问题，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
新表现，既是一种言行不一的形式主义作风，更
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作风。

述责述廉报告五年一个样，不禁让人生疑：
监督在哪里？述职述廉报告存在照抄照搬、相互
抄袭的现象，既体现了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实，
更暴露出同级监督“形同虚设”。毋庸置疑，当前
少数党员干部乐于“文抄”是公开的秘密，然而，

真正让少数“文抄公”能够靠抄袭顺利过关，所
在单位监督不力的“纵容”更是不能忽略的重要
因素。

夯实各级各部门党组织主体责任、监督责
任，是改变形式主义问题的动中肯綮。各级单位
部门的党组织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要把党
风廉政建设作为最大政绩、摆在突出位置来抓，
从明确主体责任、完善责任体系、强化责任主
体、树牢纪律意识、持续抓好作风建设、强化监
督执纪问责、严于律己、秉公用权等方面，不断
加强和完善工作，认真补齐短板，多一些较真精
神，多一些务实态度，确保党风廉政建设各项目
标任务圆满完成。纪检监察要强化监督执纪问
责，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肃查处“四
风”问题，铁面执纪不含糊，有力净化基层政治
生态。各级党委巡视巡察要将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问题作为各级党组织专题民主生活会的必查
项目，纳入巡视巡察重要内容，加强督促整改，
堵塞“四风”滋生渠道。

对领导干部述责述廉报告照搬照抄和涉嫌
组织失职纵容的行为，必须要严格监督执纪，不
仅要严肃查、更要从重处。还要建立和完善惩防
体系，把规矩立起来、把纪律严起来，形成制度
约束，让领导干部不愿搬、不能抄，让求真务实、
实事求是的作风和态度，融入党员干部工作学
习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自觉、成为习惯。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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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徒法不足以自行”
□ 孙秀岭

查处述责述廉报告抄袭

监督要跟上
□ 潘苏子

“双11”、“6·18”等促销节，正成为众多电商和零
售平台提升销售成绩的“黄金节日”。国内有关研
究显示，去年中国网络零售市场额突破7万亿元，年
度促销节、线上线下融合成为新的助推力量。然
而，历经多次电商促销之后，消费者已变得成熟，
对电商促销也有了新期盼：多些创新，少些“套路”。

（6月1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在“双11”、“6·18”等促销期间，一些电商平台的

促销“套路”很多，有的因促销降低商品质量，借机
以次充好，以假乱真；有的先涨价再打折；有的通
过虚构交易、成交量或者虚假用户评价等虚抬商
品信誉。由于个体维权势单力薄，面对强势的电
商，往往会陷入孤力无援的尴尬困境，屡屡维权无
果，甚至“赔了夫人又折兵”。相反，由行政机关和有
关组织代表消费者个体“出头”，形成维权合力，其
效果将会事半功倍。

维护消费者网购权益，需要公益诉讼“撑腰”。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行政机关和有
关组织的公益诉讼权，应快速跟进并得到有效体
现。尤其是工商部门和消协组织，若想在打击侵权
行为上有所作为，就必须用足用强法律赋予的公
益诉讼权。为了使公益诉讼得到有效运用，使消费
者权益能够得到真正保护，应构建独立的消费者
网购权益仲裁机制，针对消费者网购纠纷的特点，
设立一套专门的仲裁规则，明确网购纠纷仲裁制
度的具体办法。

6月15日下午，央视“新闻直播间”栏目播出“不
合理低价游调查”，曝光云南大理、保山、德宏等州
市旅游乱象问题。调查中可看到，平均每个客人低
于成本价1500元-5000元价格，而“地接社”会带游客
去指定地点购买高昂价格商品收取回扣填补亏
空，并按照购买力将游客分为特A类、A类、B类、C
类等。（6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

在三令五申大力整治的现实境况下，部分旅
游从业人员对“低价游”模式，却依然有着很深的
路径依赖。一味追求游客数量，深度依赖“零负团
费”，游客多多益善，旅游收入翻番，达不到目标就
靠拉人头、诱导购物、强制消费甚至谩骂威胁游客
赚钱，一连串事件说明旅游业乱象频仍、从业人员
素质低下已经成为行业顽疾。

旅游乱象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而是诸多深
层次问题没有得到重视和解决累积而成。政府部
门需要强化监管，严厉惩治，规范旅游市场，整治
旅游乱象。对于旅行社强迫服务、变相强迫购物等
行为，不能止于一次又一次运动式的通报批评，而
是应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改变粗暴、简单的垄断
思维和经营方式，反思旅游景区管理存在的疏漏
和不足，对违反旅游法规的从业人员依照法律法
规严肃处理，并追究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

电商“套路”多

需要公益诉讼撑腰
□ 汪昌莲

对“低价游”

不能止于通报批评
□ 斯涵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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